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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本法、本準則及

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定

者，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辦理。但商業自一百零

七年會計年度開始日起，

除對被投資公司具控制、

重大影響或合資權益者，

其長期股權投資應採權益

法評價外，得自願比照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第三條、第九條至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

八條、第二十四條之一至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

規定辦理，並從其規定編

製財務報表，不受本準則

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二條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本法、本準則及

有關法令辦理；其未規定

者，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辦理。 

一、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如

擬規劃未來將股票公開

發行，或配合控制公司

編製合併財務報告等情

形，在其編製財務報表

時，實務上確有因實際

業務需要而選用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釋公告之需求。於此，

若依現行條文規定，該

公司仍須依本準則相關

規定編製財務報表，將

可能產生規範上落差而

有適用疑慮，甚或該公

司須編製不同版本之財

務報表以兼顧符合法令

及實務需要，而大幅產

生遵法成本。 

二、準此，為解決實務上公

司於此類情況時編製財

務報表之難處，並考量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一般而言係屬較

嚴謹之規定，爰增訂但

書，並說明如下： 

(一)明定本準則允許商

業自一百零七年會

計年度開始日起，

於編製財務報表

時，得自願比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相關規定

辦理，而得例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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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準則相關規定

之限制。 

(二)另依據商業會計法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具有控制能

力或重大影響力之

長期股權投資，採

用權益法處理。」，

並參考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發行人編製

個體財務報告，除

對被投資公司具控

制、重大影響或合

資權益者，其長期

股權投資應採權益

法評價外，其他會

計處理應與第二章

規定一致。」以上

情形，非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於編製財

務報表時，應依權

益法處理，而無須

編製合併財務報

表，爰就此種情況

增訂除書，明定其

仍應依本準則規定

編製財務報表，而

無但書規定之適

用。 

第十七條  投資性不動產，

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

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

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

有之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

成本原始認列，後續衡量

第十七條  投資性不動產，

指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

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

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

有之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應按其

成本原始認列，後續衡量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查現行條文第二項但書

之立法原意，係為利於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配

合控制公司編製合併財

務報告之需要，故允許

投資性不動產不限於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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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

示。 

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之帳面金額列

示。但配合編製合併財務

報告之母公司依其他法令

辦理者，不在此限。 

用成本模式，而得依其

他法令辦理。有鑑於修

正條文第二條但書之增

訂，商業已得自願比照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因此第二項但書已無重

複規範必要，爰予配合

刪除。 

第十八條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指用於商品、農業

產品或勞務之生產或提

供、出租予他人或供管理

目的而持有，且預期使用

期間超過一年之有形資

產，包括土地、建築物、

機器設備、運輸設備、辦

公設備及生產性植物等會

計項目。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原

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 

原始成本包括購買價

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

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

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及未

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

原的估計成本，後續成本

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重

置或維修該項目所發生之

成本。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示。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之所有權受限制及供作負

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應

第十八條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指用於商品或勞務

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

人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

且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年

之有形資產，包括土地、

建築物、機器設備、運輸

設備及辦公設備等會計項

目。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原

始成本及後續成本認列。 

原始成本包括購買價

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

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

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及未

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

原的估計成本，後續成本

包括後續為增添、部分重

置或維修該項目所發生之

成本。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應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示。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之所有權受限制及供作負

債擔保之事實與金額，應

予揭露。 

一、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第九條第四

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四十一

號「農業」將生產性植

物排除於該公報適用範

圍，改將其納入國際會

計準則第十六號「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爰修

正第一項納入生產性植

物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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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揭露。 

第二十條  生物資產，指與

農業活動有關且具生命之

動物或植物。但生產性植

物應分類為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 

生物資產應依流動性

區分為流動與非流動，並

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

量。但取得公允價值需耗

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者，

得以其成本減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示。 

第二十條  生物資產，指與

農業活動有關且具生命之

動物或植物。 

生物資產應依流動性

區分為流動與非流動，並

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

量。但取得公允價值需耗

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者，

得以其成本減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列

示。 

一、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第九條第四

項第六款但書規定及國

際會計準則第四十一號

「農業」將生產性植物

排除於該公報適用範

圍，改將其納入國際會

計準則第十六號「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爰增

訂第一項但書，規定生

產性植物應分類為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本準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但商業得自願自一

百零三年會計年度開始日

起，適用本準則。 

本準則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十二月十日修正之

條文，除第二條及第十七

條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自一百零八年一

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五條 本準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但商業得自願自一

百零三年會計年度開始日

起，適用本準則。 

一、現行條文移列修正條文

第一項。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